


证据一: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4月28日对你经
营的位于南通市如东县长沙镇富盐村二组的鱼虾养殖项目检查制作的现
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

证据二: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4月28日对你经
营的位于南通市如东县长沙镇富盐村二组的鱼虾养殖项目检查拍摄取证
的照片数张。

证据三: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4月29日对你制
作的调查询问笔录1份。

证据四: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5月6日对你妻子
金友兰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1份°

证据五: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5月17日对如东
县长沙镇富盐村党支部书记夏红军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1份。

证据六: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4月28日对你经
营的位于南通市如东县长沙镇富盐村二组的鱼虾养殖项目检查和4月29
日对你调查询问分别录制的视频刻录的光盘1张。

证据七:你的鱼虾养殖场排水示意图1份。

证据八:你的身份证照片打印件2张。

证据九:你妻子金友兰的身份证照片打印件1份。

证据十:如东县长沙镇富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
证据十一: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监测报告交接单》1份。

证据十二: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的（2022）环监（水）
字第（112）号监测报告1份。

证据十三:《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监测站水质监测现场记录、送检单》
复印件1份。

证据十四: 《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监测站样品交接单》复印件1份°
证据十五: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监测站采样人员上岗证复印件1份°
证据十六: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文件《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公布2021年

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合格名单通知》（苏环办〔2022〕10号）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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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十七:南通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复印件3份°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你未经生态环境部门批准’擅自在你经营的
位于如东县长沙镇富盐村二组的鱼虾养殖场南侧九总横河边设置5根
PvC管道废水排污口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二十二条和《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
处罚。

我局于2022年5月24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通
03环罚告字〔2022〕111号）告知你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
罚决定’并告知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你收到该行政处罚
事先（听证）告知书后’既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视为
放弃该权利°

以上事实’有2022年5月23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
证）告知书》（通03环罚告字〔2022〕111号）、2022年5月24日《南通
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及告知书留置送达现场拍摄照片、视频为证°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

我局决定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拆除违法设置的排污口’处罚款人
民币贰万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你
应当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
你缴纳罚款时’应在备注信息写明环保罚款和你的姓名’并将缴款凭据
报送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备案°

收款银行:建设银行如东支行

户 名:如东县财政局

账 号: 32001647336051120138

我局将对你履行处罚决定的情况实施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逾期不
缴纳罚款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
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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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你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
通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
直接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

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如东县掘港镇泰山路26号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616室
联系人:姚丽华、沈利娟;联系电话: 0513ˉ84l62656

＄ 麓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二条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
在江河、湖泊设置排污口的’还应当遵守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
第八十四条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除前款规定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
规定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拆除’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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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在江河、湖泊新建、
改建、扩建排污口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
理机构依据职权,依照前款规定采取措施、给予处罚.

《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第二十条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或者已经
设置的入河排污口位置、排放方式等需要调整的,不得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禁止设置入河排污口的规定’并依法经过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六十七条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
除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当场收缴的罚款外’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
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银行应当收受罚款’并将罚款直接上
缴国库·

第七十二条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依法处理或者将

冻结的存款、汇款划拨抵缴罚款;

（三）根据法律规定’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执行方式;

（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行政机关批准延期、分期缴纳罚款的’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
限’ 自暂缓或者分期缴纳罚款期限结束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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